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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性別平等】平等與尊重

書香聊天室

（文／諮商輔導組） 

「兩性關係」一直是各個學校熱門的選修課目，許多同學抱著極大的好奇心來修課

，其期待不外乎：「想多瞭解這社會上的另一個性別」、「想知道如何與異性相處」

等。前者讓我感到我們雖然同處在一個地球上，大多數的人也都從小與另一個性別有

所接觸（父母、手足或是同學），但我們卻對他（她）們如此的陌生，卻把他（她

）們視為如此的不同。這樣的陌生與不同往往為兩性相處所遇到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最

直接簡化的答案，我們常常聽到「男人真的很奇怪」、「他們男人就是這樣，沒辦法

」或是「真搞不懂妳們女人」、「妳們女人就是這樣，真是受不了」，這樣的答案不

但對於兩性關係的和諧沒有任何的助益，反而更加深了人們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，讓

男女永遠卡在「男人就是這樣」、「女人就是那樣的」框框中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而當

我們把「人」放到男人或女人的性別框框裡之後，我們就只看到男人或女人，卻忽略

了這個人的個別性及獨特性，更別提要去尊重這個人的自主性。 

我們從小就教孩子與他人相處要尊重別人，因為人生而平等，但這個社會卻不斷地容

許不尊重的行為發生在兩性之間，讓我們感受到兩性的不平等。從一個社會最基本的

互動工具「語言」來看，每個社會文化中罵人的話幾乎都會涉及到女性，侮辱女人的

詞彙也多於侮辱男人的詞彙；媒體上充斥著形容女性身材的言詞，不斷地提醒女人唯

有身材好、皮膚好，妳才是100%完美的女人，而對於職場上有成就的女性卻只有一個

「女強人」，這類不甚友善的形容詞，導致女性一窩蜂地為成為「男人無法一手掌握

的女人」而努力，不但花錢，也可能因此而傷身，但對於可能一展長才有成就感的職

場卻怯步，深怕自己成為他人眼中的「女強人」。因此要做到兩性之間的尊重，請先

從語言做起。 

有人說，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，要談尊重，女性自己是否也尊重自己？這樣的質疑常

常發生在性騷擾或外遇事件的解讀上，認為這樣的事件發生通常女性自己也要負責任

：「誰要她穿成這樣？」、「這麼不要臉，勾引有婦之夫」…等。這樣的指責不但對

受害的女性不公，也相當歧視男性，將男性視為沒有理智、沒有自制能力的人。在課

堂上探討性別與空間暴力問題時，發現幾乎80%以上的同學都有在公共空間被異性騷

擾的經驗，不論是肢體、語言、甚至於眼神等。同學沒有穿著清涼，也沒有很晚出門

，但不愉快的事情依然發生。如果我們相信人「生而平等」，那人在社會上受暴力傷

害的機率應該也相等，但翻開報紙的社會版，幾乎每天都有女性受害的新聞。如果這



是一個兩性平等尊重的社會，就不會因為妳的性別而決定妳被傷害的機率，進而剝奪

妳的生存空間。 

有人說，兩性生理結構上本來就不平等，那如何來爭取兩性平等呢？不平等和不相同

是2種概念，世界上沒有2個人在各方面完全相同，這並不代表人與人之間就是不平等

；平等與否是社會文化所決定，一個人的生理特質在他所屬的社會團體中如果被賦予

較高的評價，他的位階就會比較高。在籃球場上，身高是最重要的條件之一，而在角

力場上，力氣又成了重要指標之一。即使是這樣，我們也沒有規定身高多少以下的人

不可以打職業籃球，體重未超過多少的人不可以練摔角，可是我們卻在許多職場上發

現性別的限制，只因為我們認為女性不適合做這行，男性不適合做那行等。就拿國家

舉辦的某些招考來說，對於女性有名額上的限制，當女性團體去抗議時，他們的解釋

是：「因為工作很辛苦，有些常要背很重的物品，怕女性力氣不夠；又常要去一些偏

僻的地方，怕女性危險。」這樣的理由聽起來很合理，但應考者自己會考量，如果搬

不動，當然就不會去報考，無論性別，而偏僻地區的危險是國家的責任，怎能就因此

剝奪女性就業的權利？適者生存，真的不適合，自然就會被淘汰，若是在一開始就對

某些人關上大門，連參與競爭的機會都沒有，這就是一種不平等。 

我國女權先驅呂秀蓮女士在70年代提出「先做人，再做男人或女人」的口號，可算是

「兩性尊重」的最佳註解。期待我們的社會，男性不一定要「堅強、果斷、獨立、積

極、支配、理性」，女性也不一定要「柔弱、猶豫、依賴、消極、順從、感性」；期

待電視上能少一點教導小男生用眼睛吃冰淇淋、用手吃豆腐、用語言調戲女生的綜藝

節目，少一點男生打女生，男生強暴女生的連續劇，報紙能少一點女性被殺害的新聞

；期待我們的社會能夠容許男生多一點對親密關係的熟悉，容許女生少一點對親密關

係的依戀，讓人們不會在以兩性為基礎的親密關係中倍感孤獨。期待這是一個沒有性

別框框的社會，每個人都可以發揮他（她）個人獨特的潛能，揮灑自己的生命，如此

這個社會才會充滿各種亮麗的色彩。


